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思想宣传
基于对教育行业特殊性的认知，无论是投资者、办学者还是民办学校的教师，都应恪守教育的政治使命，忠实贯彻落实国家课程标准;基于专业标准，帮助每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既是对民办教育的底线要求，也是从业者须持有的伦理底线。
同时，要尊重基于自由选择的市场关系，通过差别化的支持措施，促进具有正外部性的民办教育发展，营造更为宽松的社会氛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对分类已有明确规定，法律实施不宜有漫长的“3—10年过渡期”，各地应尽早出台实施细则，以使各方有合理的预期并尽快做出选择。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借鉴各国私立学校分类管理的经验，在土地、财政、税收配套政策，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学校标准和边界，利益分配机制，民办学校教师政策、学生政策，政府购买学位等方面，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调动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对包括民办教育的教育组织在办学层次和类别、学校标准、教育质量、师资水平、证书资质、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严格监管。
在促进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好中国教育的起点公平。这对于个人和整体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都意义重大。
